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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财政教〔2012〕81 号

关于印发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

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章程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章程》已于

2012 年 5 月 22 日由校长办公会通过，现印发执行。

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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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2 年 5 月 28 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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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章程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实验室建设与管理，提高实验室建设工

作的决策水平和管理水平，提高投资效益，确保为教学、科研和

社会服务提供实验条件，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》

和《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实验室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》

的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成立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。

第二条 学校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是负责学校实验室建

设与管理工作的规划、审议、决策和监督机构，致力于发挥实验

室在人才培养、学科建设、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中的支撑作

用，发挥学校整体优势，优化配置学校资源。

第三条 学校实验室分为基础教学实验室、专业教学实验室

和学科科研实验室三大类。基础教学实验室主要承担本专科公共

基础课实验实践教学任务，包括计算机基础教学实验室、英语语

音室等；专业教学实验室主要承担本专科及研究生专业课实验实

践教学任务，包括各专业通用实验室和院系专业实验室；学科科

研实验室依托学科建设，主要承担科研任务，包括重点学科开放

实验室等实验室和学科公共服务平台。

第四条 为使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工作正常、有序、高

效地进行，特制定本章程。

第二章 组成

第五条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名，由分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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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担任；副主任委员 2 名，分别由分管科研

和研究生及学科建设工作的副校长担任。委员由教务处、科研处、

研究生处、计划财务处、发展规划处、学科建设办公室、人事处、

资产管理处、审计处、各实验教学单位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。

第六条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务处，协调

处理日常工作，对实验室建设工作中的重要问题，向学校实验室

建设与管理委员会报告并落实相关指示精神。

第七条 在学校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，各院系

成立院系实验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贯彻执行学校实验室建

设与管理委员的决议，领导本院系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工作。

第三章 主要职责

第八条 修订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章程，确定学校实验

室建设与管理的工作方针、政策和规章制度。

第九条 审议学校实验室管理体制改革、实验室重大调整、

实验室资源共享等方案。

第十条 依据学校整体发展规划，编制学校实验室建设与发展

规划，根据实验室建设与发展规划，审核年度实验室建设计划和

经费预算，审议、评定实验室建设项目及其经费分配方案。

第十一条 研究审议实验师资队伍建设及管理机制改革规

划，对实验技术人员的定编、进修、培训、考核等提出参考意见

和建议。

第十二条 负责检查学校实验室建设规划和实验室立项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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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的执行情况，以及实验室建设项目的检查验收，参与学校实

验室的各项评估工作。

第十三条 组织开展实验室建设工作的研究和论证工作，为学

校实验室建设和管理决策提供依据，对实验室建设单位和实验室

管理部门的相关工作进行指导。

第四章 工作机制

第十四条 涉及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政策、制度、规划与研究论

证等事项，由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协调相关部门

提出意见，由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报学校批准

后执行。

第十五条 实验室建设项目须由实验室建设单位向实验室建

设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包括建设项目必要性、可行性、经费

预算、投资效益与实施计划等内容的申请报告，经实验室建设与

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论证，并提交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审议

通过后，方可报学校列入当年财务预算。列入学校年度财务预算

的实验室建设项目，其建设方案须经专家论证通过后方可实施，

建设过程中，要接受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的监督、检查和验

收。

第十六条 实验室建设所需仪器设备和工程项目的招标采购

工作按学校相关管理办法执行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制订与修改本章程，需经校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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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通过，报校长办公会批准。

第十八条 校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

全体会议，研究和审议实验室工作方面的重要问题；不定期召开

部分成员会议，研究和审议实验室工作方面的专项问题。必要时，

也可临时召开全体会议。

第十九条 校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成员代表学校开展有

关工作，应自觉维护工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。

第二十条 本章程由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

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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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财经政法大学

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组成

主任委员：司林胜

副主任委员：郭爱民 张宝峰

成 员：（按姓氏笔划顺序）

于慎鸿 王 虹 王新钦 史自力 司林胜

李晓峰 李爱宾 张亚东 张宝峰 张树军

张敬东 罗松远 赵传海 郭 军 郭爱民

随新玉


